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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德恒
律师事务所优秀青年研修班在京举办

法界动态

□ 胡建淼

  许多人和许多媒体都在转述《粮仓里的老鼠

夹子》这个故事：

  一个农场主有粮仓，同时还养了母鸡、肥猪

和大黄牛。他发现有老鼠常来粮仓偷食，于是一

天在他的粮仓里放了老鼠夹子。

  老鼠发现了老鼠夹子，便去告诉母鸡。母鸡

看了看老鼠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你的事，自

己小心吧。”母鸡说完走了。

  老鼠又跑去告诉肥猪。肥猪淡淡地说：“这是

你的事，还是自己小心为好。”说完慢悠悠地走了。

  老鼠又跑去告诉大黄牛。大黄牛表情冷漠地

说：“你见过老鼠夹子能夹死一头牛的吗？祝你好

运。”说完也骄傲地走了。

  老鼠没有办法，只得自己时时小心。

  后来老鼠夹子没有夹到老鼠，但夹到了一条

毒蛇。

  晚上女主人到粮仓里取粮食时就被这条毒

蛇咬了一口并住进了医院。

  男主人为了给女主人补身体把母鸡杀了。

  女主人出院后亲戚都来看望，男主人把肥猪

宰了招待客人。

  男主人为了给女主人看病欠了很多钱，没办

法又把大黄牛卖给了屠宰场。

  故事最后提示大家：不要以为和自己没有关

系，有了联系就有了关系，有了关系就可能发生

关系。一个人在社会里，都不应该抱着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心态，要懂得担当。维护别人、维护团

队，就是维护自己。成就他人，才能成就自己。

  我以为，故事是为了提示大家：一些表面看

起来和你无关的事情，说不定某一天就和你发生

了关系，所以要有团队精神，不要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从这一点上讲，故事是积极的，充满着正能

量。另外，故事的情节勾画也非常成功，显示出

“无巧不成书”的特点。

  但我同时想说的是，这个故事的情节所反映

的逻辑关系发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如果我们把非常小的可能性作绝对地放

大，把“可能性”视作为“必然性”并得出结论说：

在粮仓里安放老鼠夹子不会夹到老鼠，但会夹到

毒蛇，最终女主人会被毒蛇咬伤；为此我们通过

一项法律，明文禁止在粮仓里安放老鼠夹子，违

者不仅要处以罚款，而且还要被上“黑名单”和没

收其粮仓里的粮食。这样肯定是荒唐的。荒唐就

荒唐在：把概率很小的“可能性”放大为绝对的

“必然性”，并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

  当年我在一所大学担任校长，遇到一名学生

的“裸奔”事件。要不要开除这个学生，当时有两

种意见：一种主张要“从严治校”，应当开除该学

生；一种主张“以人（学生）为本”，不要开除该学

生。我当时表态：以批评教育为主，不要开除学

生。当时一位“反对者”反问道：不开除他，如果大

家都去“裸奔”怎么办？我反问道：你会去“裸奔”

吗？因为我知道：不开除该学生并不会导致大家

都去“裸奔”。最后，我们并没有开除这名学生。现

在，我离开这所学校已足足10年，未听说过这所

大学发生过第二起“裸奔”事件。

  一个单位几年前在单位的院内道路上设置

了许多隔离栅（现在已拆得一干二净），给大家行

车和走路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顿时一片骂声。但

管理者解释说：这是为了行车和行人的安全……

这“理由”听起来很充分，其实是不成立的。我要

问：你这个单位从成立到现在几十年，在单位内

是否发生过车撞人的事故。事实上从未发生过。

因为，单位内都是高素质的人员，开车和行走都

很文明，几十年未设隔离栅的情况下从未发生过

车撞人的事故。所以，在单位内部大量地设置隔

离栅绝对没有必要。

  我们在国家治理中，不能“小事大做”，也不

能“大事小做”；不能将“偶然”放大为“必然”，也

不能将“必然”看成是“偶然”。对决策所依据的事

实的认知错误，必然会导致决策的错误。在现实

中，有些地方轰轰烈烈地推出一些措施，似乎都

可说出一些振振有词的“理由”，其实这些“理由”

本身可能就不是“理由”，因为这些“理由”所基于

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不是普遍存在的，

而是我们人为放大事实的结果。

粮仓里的老鼠夹子
不能将“可能性”当成“必然性”去决策

法律文化

  本报讯 记者黄洁 10月25日至29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德恒律师事务所优秀青年研修班”在北大法学院举办。北京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薛军，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党委委员、合伙人、竞争法专委

会负责人丁亮出席开班典礼，典礼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国内合作办公

室副主任贾薇薇主持。来自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总所和全国各分所

的近百名青年律师参加开班典礼。

  薛军表示，北京大学法学院对本次培训非常重视，结合德恒的人

才培养需求进行了课程设置与师资配备，课程内容主要为一些老师

的最新研究成果。他指出，从多次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官、律师、企业

的高管进行授课的经验来看，短期课程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老师在

课堂中具体讲了哪些内容，而是通过这样一种学习形式，让学员与学

院、学员与老师、学员与学员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让理论研究和实务

经验在交流的过程中碰撞出更多的火花。他希望大家在几天的密集

学习中去感受校园的学习氛围和文化底蕴，与老师和同学多交流、多

互动，并祝大家学有所得、学有所获，满载而归。

  本报讯 见习记者柳源远 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二十周年。近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争端解决研

究院共同举办了中国加入WTO二十周年法律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

请了多位WTO的高级官员、驻WTO代表以及经贸投资领域的资深

专家参加，共同回顾了中国加入WTO20年来的历程，探讨了WTO改

革目前面临的热点问题以及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对未来发展

作出了展望。

  会议开幕式由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教授主持。清华大学

党委副书记向波涛出席会议并致辞，他对各位专家的参与以及对清

华大学国际争端解决研究院的支持表示感谢。WTO副总干事张向晨

在日内瓦通过线上参加了本次会议并致辞，他特别介绍了WTO第12

届部长级会议（MC12）的准备情况和谈判议题，并呼吁各方要在危机

中齐心协力推动MC12取得进展。WTO原副总干事、商务部原副部长

易小准在致辞中指出，WTO需要加强领导力量，成员之间要互相信

任，从而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和争端解决机构的恢复。

清华大学举办中国加入WTO二十周年法律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10月24日，由华东政法大学公益诉讼研

究中心联合上海市松江区司法局、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松江律师工作

委员会主办的“公益法律实践之路———‘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

大赛的启示与思考”研讨会在松江校区召开。来自华东政法大学、复

旦大学、苏州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

松江区司法局、上海市律师协会松江律师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松江商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上海以恒律师事务所、

法家云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公益法律实践的回顾

与思考”“公益法律实践的社会意义”“‘小城杯’的社会反响”和“打造

法律人共同体”四个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指出，自2017年试点以

来，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实现了从基本完成迈出步伐

到从理论和立法层面深层次推动的转变。在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发展

的同时，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也成倍增长，形成了检察机关与社

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良性互动。新时期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应

坚持三个重要理念：一是强调双赢多赢共赢；二是诉前程序是维护公

益的最佳司法状态；三是充分注重实效。检察公益诉讼是一座理论和

实务研究的富矿，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希望社会各界更多关

注，共同推动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更加完善。

“公益法律实践之路”研讨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 记者丁国锋 10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主

办、南京大学法学院承办的中国法律史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在南京

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为“中国司法传统与司法近代化”，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

北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及南京大学等高校与研究

机构的16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司法文明综论”“传统司法”“近代司法”“社

会主义司法探索”四个议题，分别展开讨论，学术氛围浓厚，大家互相

切磋，新论迭出，不断碰撞出学术火花。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天

津财经大学教授侯欣一就大会的成果进行了学术综述，他高度评价

了本次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指出本次大会的召开，内容涵盖全

面，参会代表来源广泛，在中国法律史研究队伍实现新老交替方面特

别成功，也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方向性导示。

中国法律史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在南京举行

□ 殷啸虎

  在北宋历史上的御史群体中，有“铁面御史”

之称的赵抃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史称其

“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

史’”。包括宰相、枢密使、宣徽使及翰林学士在内

的一大批高级官员经他弹劾，“皆罢去”。而他对

当朝宰相陈执中家虐杀女奴案的弹劾，则是轰动

一时的一起大案。

  陈执中两度入朝为宰相，他“在中书八年，人

莫敢干以私，四方问遗不及门”，称得上是一个干

练之才。但他治国虽有道，治家却无方。《宋史》引

用礼官对他评价的话说：“闺门之内，礼分不明，

夫人正室疏薄自绌，庶妾贱人悍逸不制，其治家

无足言者。”他宠幸的爱妾张氏骄横跋扈，难免惹

出事来。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冬，家中13岁

的女奴迎儿因小事拂逆张氏，结果被张氏毒打，

“累行箠挞”，还“穷冬裸冻，封缚手腕，绝其饮食，

幽囚扃鏁，遂致毙踣”，被活活折磨致死。

  家里弄出了人命，不得不报官处理。开封府

派人验尸，见尸身伤痕累累，显然是被殴打致死

的。根据《宋刑统·斗讼律》的规定：“诸主殴部曲

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其有愆犯，决罚

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但如果是妾杀了奴

婢，虽然可以减轻处罚，依然要承担刑事责任。因

此，陈执中为了袒护自己的爱妾，便将事情揽了

下来，说是自己打死的，按照《宋刑统》的规定，自

然也不用承担责任。然而，坊间纷纷传言迎儿是

被张氏打死的。因此，时任殿中侍御史的赵抃上

书要求彻查此案。而陈执中为了应付舆论，也不

得不要求成立“诏狱”查办此案。

  宋朝的“诏狱”是官员犯罪以及涉及朝廷高级

官员的案件而专门成立的特别法庭，由皇帝指派

官员进行审理。为此，宋仁宗应陈执中的请求，下

令在嘉庆院设置诏狱，并命太常少卿、直史馆齐廓

负责审理此案。但不久齐廓就声称生病，宋仁宗改

命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张昪负责审理；张昪又

借口不干，宋仁宗只得再另行委派给事中崔峄负

责审理。但陈执中却阳奉阴违，拒绝配合“追取证

佐”，相关人证也“皆留不遣”，理由是“不欲枝蔓多

人”，使得案件真相无法查明。而崔峄则顺水推舟，

声称是陈执中因迎儿出言不逊，顶撞自己，一气之

下不慎将其打死，并非张氏所为，“颇左右（陈）执

中”。此案的审理就此结束，陈执中投桃报李，不久

就委任崔峄为庆州知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

  一起影响重大的案件就此草草了结，显然难

以服众。赵抃向宋仁宗上奏弹劾陈执中，一口气罗

列了他的八大罪状，并揭露除迎儿外，另有两名女

奴也遭到残害，“凡一月之内，残忍事发者三名，前

后幽冤，闻固不少，因而兴狱，寻自罢之，厚颜复

来，无所畏惮”，要求罢免陈执中。御史中丞孙抃也

上奏，认为迎儿一案，朝廷多次派官员审理，“狱体

之重，未尝有如此者”，但陈执中“务徇私邪，曲为

占庇，上昧圣德，下欺僚寀，凡所证逮，悉皆不遣，

致使狱官，无由对定，罔然案牍，喑默而罢”，“欺罔

悍顽，一至于此！”如果就此草草结案，“如国体何，

如朝法何，如公议何，如庙社何，如四方何！”

  然而，知谏院范镇因得到陈执中的提拔，此

时出来替陈执中辩白，认为不能以宰相的“家事”

而废其“职事”。赵抃指斥范镇“惑蔽听断，肆为诬

罔”。但范镇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给宋仁宗的奏

章中，承认陈执中“乞置诏狱，却不遣干连人赴制

院，此诚执中之罪也”，但认为陈执中这么做也有

他自己的难处，因为一旦相关人员出庭接受调

查，那陈执中本人也必须到场，如此一来，“为一

婢子令国相下狱，于国之体，亦似未便”；况且从

法律上说，奴婢“有愆犯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各

勿论。昔之造律之人，非不知爱人命而造此律，直

以上下之分不可废也。今（陈）执中之婢正得有愆

犯决罚致死，无罪当勿论”；而赵抃等御史要求追

查此案，是“弃法律而牵于浮议也，任私情而不顾

公道也，务己胜而专于逆诈也”。因此，他建议宋

仁宗“敕大臣以法律处之，以古所行之事折衷之，

则是非辨而赏罚当矣”。

  根据当时官场惯例，宰相一旦遭到弹劾，应

主动向皇帝提出待罪停职，由皇帝决定去留，这

也是北宋为了牵制宰相权力的一个重要举措，陈

执中自然也不例外。他在被赵抃弹劾后，便“家居

待罪”；赵抃也见好就收，“不敢再三论列，惧成喋

喋，烦黩宸听也”。但没过两个月，陈执中又“遽然

趋朝，再入中书，供职如旧”。赵抃见状，再度上奏

章，一定要就此案分个是非曲直。御史台的长官

孙抃也要求率御史台全体官员上朝论辩，被宋仁

宗阻止。这时，翰林学士欧阳修、知制诰贾黯也上

书请求“议正（陈）执中之过恶，罢其政事”。翰林

学士和知制诰是中书省的要职，是宰相的下属，

因而欧阳修和贾黯上书的同时，提出外放的请

求。宋仁宗居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任命欧阳修

为蔡州知州，贾黯为荆南知府。这样一来，更是激

化了矛盾。在大臣们的反对下，宋仁宗被迫收回

了外放欧阳修和贾黯的任命。

  赵抃见宋仁宗百般袒护陈执中，迟迟不作出

处理，便再次上书弹劾，要求宋仁宗“早发宸断，

正（陈）执中之罪，而罢免之”。迫于压力，宋仁宗

不得不于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下诏，免去了陈

执中的宰相职务，罢为镇海节度使，总算是给这

场纷争画上了句号。四年后的嘉祐四年（1059

年），陈执中去世。而张氏后来则被自己的媳妇串

通奴婢所杀，并因此又引发了另一起大案。当然，

这是后话了。

刑法光圈

危害人工繁育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罪与非罪

“刑民（行）关系与犯罪认定”之二十六

□ 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了危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即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

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应当定罪处刑。本罪的行为对象是国家重点

保护的珍贵、濒危陆生、水生野生动物。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1月27

日)第一条的规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

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

殖的上述物种。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2021年2月1日）共列入野生动物980种和

8类，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34种和1类、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46种和7类。对此，在刑事

司法实务中需要认真参酌适用。

  前述司法解释将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作为保

护对象，实务上基本没有争议。但将列入《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

野生动物作为本罪的保护对象，其合理性是值

得质疑的，因为该公约的规范目的是通过颁发

进出口许可证等方式，对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

进行管制，即采用物种分级与许可证的方式，以

达成野生物种市场的永续利用。该公约对附录

一管制的物种，明确规定禁止其国际贸易，只有

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买卖这些物种的标本；附

录二则列举了需要进行贸易控制的物种。因此，

该公约的目标是促使各国之间就野生动植物跨

国界贸易的监管加强合作，控制相关国际贸易

活动。这与本罪保护我国环境资源的规范目的

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以此为前提，将列入《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

但属于驯养繁殖的物种作为本罪保护对象未

必合适，相关司法解释有适度修改、调整的

必要。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杀害、收购、运

输、出售的不是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驯养繁殖的物种，而

是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

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但系人工繁育的物种

时，是否也构成本罪？2016年5月，王鹏因售卖6

只“家养鹦鹉”（其中2只为小太阳鹦鹉，属濒危

野生动物）被刑事拘留。随后，公安机关在其宿

舍查获该种鹦鹉35只。2017年4月，深圳市宝安

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即目前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被

告人王鹏有期徒刑五年。2018年3月30日，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其有期徒刑两年。其后，最

高人民法院核准了该二审判决。本案一、二审判

决在量刑上存在明显差异，就是出于对人工繁

育野生动物在定罪量刑中影响力的不同认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明确将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作为本罪

对象。但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

和人工繁殖种群客观上存在一定差别（例如，对

于将自己驯养繁殖的鹦鹉予以出售的行为，和将

野外捕捉鹦鹉出售的行为同罚，势必违反罪刑相

适应原则），同时，有些水生、陆生野生动物的商

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并且可以从事

经营利用性驯养繁殖和经营，在定罪量刑上不区

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和人工繁

殖种群并不合适。随着有关主管部门在2003年放

开了54种陆生野生动物的商业性经营利用，最高

人民法院改变了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

售人工繁育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律构成犯罪的

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被告人郑喜和非法

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请示一案的批复》（〔2011〕刑他字第86号）中

认为，人工养殖的可以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的梅

花鹿等陆生野生动物不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

条第1款规定的犯罪对象。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研

究室《关于收购、运输、出售部分人工驯养繁殖技

术成熟的野生动物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2016

年3月2日）认为，由于驯养繁殖技术的成熟，对有

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商业利用在

某些地区已成规模，有关野生动物的数量极大增

加，收购、运输、出售这些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

物实际已无社会危害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2020年12月18

日）第九条明确规定，在认定是否构成涉及国

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犯罪以及裁量刑罚

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

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

否列入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国家支持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因物种保护目的人

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前款规定以外

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实行许可制

度。第二十八条第2款规定，对有关人工繁育技

术成熟稳定野生动物的人工种群，不再列入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实行与野外种群不同

的管理措施。前述最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对于梅花鹿、貉、乌龟、虎纹蛙等64种珍

贵野生动物“仅保护野外种群”，而对于这些动物

的人工驯养繁育种群则排除在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范围之外。国家之所以对少量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仅保护野外种群，不再保护人工种群，其

主要考虑是这些珍贵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仍处

于濒危、稀少状况，应当予以重点保护；同时其人

工繁育技术成熟，并且繁育种群达到较大规模，

其人工繁育种群没有必要再纳入重点保护范围，

不必再按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管理。

  结合上述规定看，基于刑法的法益保护理

念，对于人工驯养繁育且已不在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范围的前述64种动物实施猎捕、杀害、

收购、运输、出售的，不构成本罪。除上述64种

“仅保护野外种群”的珍贵动物外，对多数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必须既保护野外种群，也保护人

工种群，因为多数珍贵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仍

处于濒危状况，相关人工繁殖技术并不成熟，或

繁育种群规模极小，将人工繁育种群进行刑法

保护是必要的。

  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人对前述64

种人工驯养繁育动物之外的其他（既保护野外

种群，也保护人工繁育种群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中的）人工繁育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实施

危害行为的，并不都要绝对地以本罪追究刑事

责任，因为完全不能排除极个别特定物种的野

外种群过一段时间后就不再处于濒危状况，由

于该物种的人工繁育技术突飞猛进，相关种群

已达相当规模，或相关人工繁育的动物已主要

作为观赏性宠物存在，只是国务院有关部门虽

然尚未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进行微

调，未将这一人工繁育物种排除出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的范围而已，对该人工繁育种群也

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刑法保护。换言之，对于本罪

保护对象的确定，在涉案动物是野外生长的动

物时，定罪需要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前提，

但对于危害该名录中的驯养繁殖物种是否构成

犯罪，刑事上需要作相对独立的判断，肯定“刑

法所固有的违法性”。

  此外，即便要对某些危害人工繁育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定罪处罚，也必须将人工

繁育情况作为特别重要的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多数情形下应根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第2款的规

定，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予以特殊减轻处罚，

以对被告人判处轻刑甚至宣告缓刑。

  （“刑民（行）关系与犯罪认定”之二十五详

见于《法治日报》2021年10月27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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